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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万祖志（住址：贵州省金沙县木
孔乡水塘村水井湾组12号；公民身份号码：
522424196406192078）：你在法定期限内尚
未履行我局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对你作出
的甬海卫医罚〔2019〕41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催告书》（甬海卫医催〔2020〕1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
送达。你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到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
海曙区大梁街48号天之海大厦一楼）缴纳

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局将依法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
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
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
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 号
联系电话：5501096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4月9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丽水瓯通汽车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2019）杭仲字第1884号申请人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丽水市分公司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证据材料、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
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书（格式）、答辩书（格式）、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
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
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0年7月9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

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
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87383） 杭州仲裁委员会

袁俊：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萧）字第74
号申请人徐智慧与你方关于合作协议纠纷一
案，已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杭仲（萧）裁字第
74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
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
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袁俊：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萧）字第75
号申请人文雯与你方关于合作协议纠纷一案，
已于2019年11月4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杭仲（萧）裁字第75号
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铭福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2020）杭仲字第89号申请人杭州市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
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鉴定申请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2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定于2020年7月8日下午14点30分在
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有关鉴定事
项，将根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有关
规定进行。（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
锦 绣 大 厦 7 楼 ，邮 编 310005，电 话 0571 －
88387383） 杭州仲裁委员会

金黎辉: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 114
号申请人王锦汀与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
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
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
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
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
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
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
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
于2020年7月8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一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
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8738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9日

仲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该
债 权 总 额 为 1996.36 万 元 。 其 中 本 金 为
1450 万元，利息合计 448.33 万元（仅供参
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债务人位
于绍兴市，该债权由浙江方圆机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浙江恒誉针纺有限公司、丁宏
刚、章海燕提供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
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
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广深物流有
限公司等7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03月31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13664.19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
金华东阳、义乌、浦江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
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7
电子邮件：panyut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广深物流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告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告炎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02TXCZ-A-2020005-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叶告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告炎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叶告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告炎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227679，许经理
叶告炎联系电话：1570008019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叶告炎

2020年4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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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黄岩丰华塑料厂

台州市南洋塑化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众达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凌云摩托车有限公司

台州市凌云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树脂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大蔚管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永慧工贸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宏承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海门橡胶密封件厂

台州市椒江乾鑫工艺品有限公司

海门啤酒瓶厂

浙江海门纸箱厂

台州海橡密封件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金龙工贸实业总公司

黄岩鸿宇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台州向荣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会合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仙居花边厂

台州五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鑫星橡胶有限公司

杭州帘帆布厂天台分厂

浙江宾利眼镜有限公司

临海市环球丝绸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浙泰电源有限公司

台州金利鸟服饰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神荣机电有限公司

台州市明信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挺富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法拉迪节能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索赛特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台州龙泰铜业有限公司

玉环县佳达眼镜厂

台州天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和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国荣塑业有限公司

温岭市长天电器有限公司

温岭市双环轴承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3月2日）

本金

25000.00

5492278.01

2259560.84

3690960.95

2954613.84

1860348.43

9913130.22

2,785,134.33

1,083,659.37

1850000.00

2,796,732.60

6,427,200.00

1,837,675.94

3,124,309.00

5,200,000.00

3,100,000.00

2,820,476.82

9,941,975.24

15,900,000.00

1,115,547.03

21,037,982.82

186,000.00

1,852,191.69

490,000.00

4,932,859.27

4,881,851.22

2,999,998.95

2,999,843.27

2,450,124.06

5,668,450.98

3,066,956.05

11,114,135.54

915,220.37

4,845,050.97

1,271,027.68

4,948,355.85

4,453,621.87

2,345,800.00

164,638,073.21

欠息

88152.20

4258673.15

2582067.66

2513966.56

2001200.87

1053757.29

8567042.87

2,519,597.91

692,239.56

2986224.17

2,203,455.73

11,803,509.47

13,182,426.00

2,022,973.50

8,908,552.86

3,434,184.92

8,924,924.59

8,462,593.32

18,773,684.61

1,919,382.68

17,727,936.86

213,267.63

1,631,637.05

934,659.54

2,290,521.92

2,081,720.68

1,448,933.24

1,328,596.00

1,288,139.25

10,581,561.79

1,210,844.93

5,916,444.70

329,499.68

2,073,274.42

1,295,011.90

3,739,265.62

2,493,865.34

686,160.17

164,169,950.64

本息合计

113152.20

9750951.16

4841628.50

6204927.51

4955814.71

2914105.72

18480173.09

5,304,732.24

1,775,898.93

4,836,224.17

5,000,188.33

18,230,709.47

15,020,101.94

5,147,282.50

14,108,552.86

6,534,184.92

11,745,401.41

18,404,568.56

34,673,684.61

3,034,929.71

38,765,919.68

399,267.63

3,483,828.74

1,424,659.54

7,223,381.19

6,963,571.90

4,448,932.19

4,328,439.27

3,738,263.31

16,250,012.77

4,277,800.98

17,030,580.24

1,244,720.05

6,918,325.39

2,566,039.58

8,687,621.47

6,947,487.21

3,031,960.17

328,808,023.85

担保人

浙江黄岩樱花娱乐有限公司

吉煌建材有限公司、浙江会合建材有限公司、徐丹、郑彬、杨治标

台州市永慧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台州佳满工贸有限公司、徐永良、徐珠凤

台州市正超汽摩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凌云通用机械有限公司、王健、王以能

台州市正超汽摩有限公司、浙江凌云摩托车有限公司、王依全、王健、王依正

浙江凌云摩托车有限公司、浙江永润高压容器有限公司、王中元、王杰

吉煌建材有限公司、浙江会合建材有限公司、浙江万友工贸有限公司、郑军、郑彬、杨治标

浙江黄岩众达艺品有限公司、台州市鑫瑞机电有限公司、牟永正、王慧敏

台州腾日模塑有限公司、洪冬清、陶雅、张金桥、胡利君

/

/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瞧不起礼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交通投资公司、台州市大发铝材厂

黄岩桔林食品厂

浙江永志包装有限公司,温岭市向荣鞋业有限公司、林先华,郑素芬,姜领妹

台州市胜利船舶物资有限公司、郑军、郑彬、郑玲芳、林平华

仙居县造漆厂

/

浙江天际橡胶有限公司、余启泉、余天昊、余凯晓、梁爱芳

浙江省天台县麻线厂

/

临海市冠春园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台州市铭鑫洁具有限公司、蒋云辉、梁玉兰

浙江情定法拉家纺用品有限公司、张天林、张铭

台州市福腾车业有限公司、台州市铭鑫洁具有限公司、梁如荣、陈丽丹、陈友清、林仙保

台州市路桥区挺富钢管有限公司、戴荣根、戴荣兵

浙江灵聪铜业有限公司、林挺富、池玉云

浙江新凯迪化工粉末科技有限公司、阮孟法、罗春林

台州祥龙铜业有限公司、陈彩霞、陈新华

台州康发卫浴有限公司、玉环县泰源洁具有限公司、孔万美、高礼宝

李坚、杨学和、王素云、玉环县爱尼达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台州市万轮达海运公司、李连富、李连福、林煜、李学保、罗小友、郑吕龙

/

浙江会合建材有限公司、项渊海、尹贻富

温岭市康力家用洗碗机厂、徐州康然机电有限公司、浙江鸿远机电有限公司

台州市晶润机电有限公司、戴冬春、王海云、温岭市金鑫弹簧厂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3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叶告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

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超人集团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20 年 02 月 29 日，该债权总额为
15080.98万元。债务人位于金华市永康市，该债权由雄泰集团有限
公司、应正、朱仙芳、应平祥提供担保，以超人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
位于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九州西路387号的工业房地产设置抵
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
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7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2020年4月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超人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2019年11月8日海宁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海宁市北郊物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郊公司”)破产清算案，案号(2019)浙0481
破申13号，并于2019年11月21日指定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未能接管到北郊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
人印鉴章等印章及营业执照。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北郊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章等所有印章及营业执照同时
作废。

海宁市北郊物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
告


